
广安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宣传手册

一、参保对象：

我区除依法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外的城乡居民（不含现役军人），非本区户籍的城乡居民（居住证）、在我区就读的非我区户籍的在校学生。

二、参保缴费办法：












新生婴儿，在出生后60日内持新生婴儿户口本参保缴费，从出生之日起享受缴费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新入户家庭成员，在入户登记后60日内持户口本参保缴费，从缴费之日起享受缴费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三、2019年度个人缴费标准：

	普通人群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城乡特困人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重点优

抚对象
	重度残

疾人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20元/人
	110元/人
	个人均不缴费


四、享受待遇：

城乡居民医保执行全省统一的医保目录，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2万元。
（一）住院医疗待遇：通过医疗机构等级确定报销比例，适当拉开不同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费基金起付线及支付比例差距，鼓励参保人员到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具体起付线及报销比例如下：

	类型
	市内医疗机构
	市外医疗机构

	
	一级及无等级
	二级乙等
	二级甲等
	三级乙等
	三级甲等
	广安市外四川省内和重庆市内医疗机构
	四川省和重庆市外医疗机构

	起付线（元）
	200
	250
	350
	500
	600
	900
	1200

	报销比例
	85%
	80%
	75%
	70%
	60%
	55%
	50%


（二）城乡居民生育医疗待遇：参保城乡居民因住院分娩发生的医疗费用，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付，实行据实报销、限额结算。具体标准：顺产1000元；剖宫产、难产2500元；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500元。
（三）普通门诊医疗待遇：每年按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的80%划入个人普通门诊账户。2019年划入个人普通门诊账户为176元/人；城乡居民以户为单位，整户参保缴费的家庭成员之间可共用。非本市户籍的参保人员，限本人使用；普通门诊账户用于支付门诊医药费用、住院医疗费中个人自付费用，仅能在定点医疗机构使用。
（四）特殊疾病门诊医疗待遇：参保城乡居民患特殊疾病需长期治疗发生的门诊医药费用按病种实行定额补助，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五）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投保资金从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中划拨，参保城乡居民个人不缴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单次或多次住院累计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规定的标准，由商业保险公司“一站式”服务报销，大病保险赔付不封顶。
五、异地就医结算：

（一）非直接结算：参保人员在广安市外的非联网结算医院就医，参保者先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出院后持相关资料（1.有效发票报销联原件2.费用总清单3.出院证明4.身份证复印件5.本人银行储蓄账号复印件6.转诊转院证明、急诊证明或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到户籍所属地中心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销。具体报销地点：花桥、郑山、大有、蒲莲、消河、井河等乡镇在花桥中心卫生院报销；悦来、兴平、彭家、杨坪、崇望、大龙等乡镇在悦来中心卫生院报销；恒升、肖溪、龙台等乡镇在恒升中心卫生院报销；石笋、白马、苏溪、大安、东岳、白市等乡镇在石笋中心卫生院报销；浓洄、方坪、化龙、官盛、龙安等乡镇（街道）在浓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销；广福、万盛、广罗等乡镇（街道）在万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销。北辰、中桥街道分别在北辰、中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销。

异地就医住院申报电话

	花桥医院：0826—2533100
	恒升医院：0826—2592192

	悦来医院：0826—2472909
	石笋医院：0826—2652674

	浓洄医院：0826—2722120
	北辰医院：0826—2200266

	万盛医院：0826—2606097
	中桥医院：0826—2223351


（二）直接结算：参保人员（含外出农民工和外来就业创业人员）在广安市外联网结算医院就医，持社会保障卡在参保地医保局备案后，可在异地联网结算医院出院后直接结算，广安区医保局备案电话：2222196。

六．就医管理：

参保人员应按“基层首诊〔参保地乡镇卫生院、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级公立医院、二级甲等及以下城乡居民医保民营协议管理医疗机构〕、逐级双向转诊”原则，在协议医疗机构住院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规定标准给予报销。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转往统筹地区外医疗机构治疗的，应在参保地经办机构按照当地的规定办理转诊转院登记备案手续后方可转入备案医院。未按规定向指定医疗机构或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报告备案的、未办理逐级双向转诊转院申报手续的，住院医疗费用按规定的报销比例下调10个百分点。
七、待遇期限：

城乡居民缴纳下年度城乡居民医保费后，待遇享受期限为下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 

广安区医疗保险局经办业务咨询电话

	特殊门诊、审核业务咨询
	0826—2235362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业务咨询
	0826—2222196

	城乡居民参保缴费业务咨询
	0826—2231258

	社保卡新办、补办、挂失、使用咨询
	0826—2665352


温馨提示：上述涉及的参保缴费标准、报销比例及大病保险政策等如有变化，均以当年公布的为准。

广安市广安区医疗保险局

2018年9月印

户籍所在地村委会





非银行缴费





集中办理参保手续，缴纳次年医保费





农村居民





9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持户口薄（居住证）、身份证、医保证等





户籍所在地(居住地)社区





城镇居民





截止时间前存入足够金额在卡上





12月底前由银行统一扣款缴纳次年医保费





已与工商银行签订代扣医保费协议





银行缴费





9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持户口薄、身份证（社保卡）在区内各工商银行网点





未与工商银行签订代扣医保费协议





通过工行智能服务终端、工行网上银行、工行手机银行、工行e缴费系统等方式缴纳次年医保费









